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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

和幼儿园任教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

时代全省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鲁发〔2018〕44 号)和

《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和幼儿园任教的通知》（鲁退役

军人发〔2023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和幼儿

园教师队伍建设，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，全力推动优秀退役军

人到中小学和幼儿园任教工作落实见效，制定如下措施：

一、突出专业人才培育

（一）提升学历能力。落实退役军人参加高职扩招、专升本、

高考、研究生招考等照顾政策，鼓励退役军人报考师范类院校，

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予以加分、免试、单招、优先录取等，并严

格落实享受学费和助学金等教育资助政策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定

期开展退役军人教育教学能力专项培训。

（二）建立“兵教师”人才库。各区（市）退役军人事务部

门会同教育部门建立“兵教师”人才库，注重加强对纳入“兵教

师”人才库退役军人教育培养，着力培养一批素质过硬、品格优

良且具有任教资格的退役军人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鼓励退役军

人参加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培训，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培训

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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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拓宽任教就业渠道

（三）实施单列计划。市、区（市）制定中小学和幼儿园教

师招聘计划时，拿出一定数量岗位，面向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单列

计划，在报名结束后未达规定报考比例被取消的，将其转入相应

的一般性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岗位。公立中小学和幼儿园的管理、

工勤空岗优先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及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军士

和义务兵。

（四）放宽任教条件。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招聘中面向退役

军人单列计划的，岗位条件可适当放宽年龄，并在教师招聘公告

中予以明确。退役军人在服役前1年内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

合格证明的，凭入伍通知书、退役证书等相关材料，教师资格考

试合格证明有效期可延长2年。

（五）支持优先招录。支持各区（市）开发设立校园类退役

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。鼓励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及相关企业聘用

退役军人，符合条件的给予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，优先免费

参加政府组织的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。相关企业聘用退役军人，

符合条件的优先享受枣庄市人才购房补助、子女入学等优待政策。

对于符合条件的师范专业类大学生优先征集入伍。

三、优化系统培养体系

（六）开展送教入校。实施国防教育辅导员、教育（训练）

基地“双清单”制度。教育部门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指导全市

中小学和幼儿园选聘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教师和优秀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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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军人担任国防教育辅导员；遴选公布一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

基地、国防教育基地、中小学军事训练基地，定期开展爱国主义

教育、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。

（七）注重典型引领。在退役军人“就业之星”等推选选树

中，注重挖掘退役军人教师的先进事迹，拿出一定比例选树优秀

退役军人教师典型。各区（市）加强优秀退役军人教师典型宣传

工作，拓宽宣传渠道，持续深入报道，全方位展示退役军人良好

形象，擦亮“兵教师”品牌。

（八）加强培养发展。用人单位加强退役军人教师的专业培

训和跟踪培养，配备优秀骨干教师传帮带。退役军人教师承担学

校安排的军事训练、国防教育、升旗仪式训练、课后服务等计入

工作量，用人单位应在绩效工资分配、职称评聘、岗位晋升和考

核中进行综合考虑，全面客观评价，体现激励导向。

四、建立健全保障机制

（九）健全制度机制。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，加强协

同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宣传动员、摸清

底数，审核退役军人身份；教育、人社部门负责指导中小学和幼

儿园制定培养和招聘计划，督促落实各项倾斜政策。

（十）定期会商沟通。建立定期会商沟通机制，结合教师招

聘、退役军人返乡报到、开展国防教育等时机，加强工作协商，

实施数据共享，推动工作落实。各区（市）促进优秀退役军人进

入中小学和幼儿园任教工作落实情况每年12月底前经退役军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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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部门牵头教育部门汇总后分别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。

（十一）强化督查问效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每年联合市教育

局、市人社局对各区（市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，将是否

落实倾斜政策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、形成人才培养体系作为检查

内容。检查结果作为评价履行教育、退役军人工作职责和对学校

实施绩效奖励、评优评先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本方案自2024 年 9月 30 日执行，有效期2年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此件主动公开

枣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2024年9月30日印发


